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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續）

薪酬委員會須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全體薪酬政策及架構，及就制訂該政策及架構而

建立之正規及具透明度的程序，向董事會提交建議。制訂其建議時，委員會將諮詢主席，考

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集團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及應否按表現釐訂

薪酬。

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所載標準守則所訂標準的董事證券交易守則（「本公司守

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遵守本公司守則規定之標準。

本公司亦已採納一套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訂標準的僱員買賣公司證券守則，適用於可能擁有與

本公司證券有關而未經公佈的股價敏感資料之有關僱員。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遵守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所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惟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現時均由董事會主席擔任）並無區分。

董事會認為現行的管理架構一直有助促進本公司之營運及業務發展，而且具備良好企業管理

常規之必要監控及制衡機制。董事會的策略及政策之執行，以及每一業務單元之營運，均由

獲委派之執行董事所監督及檢測。董事會認為現行安排一直有效地協助其完滿履行職責。此

外，佔董事會全體人數三分之一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一直貢獻寶貴的獨立觀點及建議，供

董事會考慮及決策。董事會將定期檢討管理架構，確保其一直符合目標並與業內常規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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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




